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张红阳） 2月18日

15时36分，市公安局杨楼派出所接到110指令：西史庄村袁庄村李某家着

火，请派出所的同志们帮忙救火。接指令后，杨楼派出所值班副所长王帅

兵带领值班人员王超超、罗志浩等人迅速前往火灾区域展开灭火工作。到

现场后，民警发现是家门口的过道里堆积着晒干的木头棍着火，火势凶

猛，家里没人，两个小孩在玩火，不小心发生火灾。情况危急，王帅兵指挥

王超超、罗志浩立即疏散围观群众，王超超借来水盆端水灭火，罗志浩、王

帅兵从附近村民家借来水泵进行灭火。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明火已全部

扑灭，并及时向消防队反馈此火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无人员伤亡，无重

大财产损失。大火扑灭后，现场村民对民警竖起大拇指，民警召集周围群

众开展消防安全课，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提醒村民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杨楼派出所

民警紧急灭火 普及安全知识

刑责年龄下调至12周岁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3月1日起施

行，涉及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疫情防控、

金融市场乱象等社会热点。

修正案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

出调整，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此外，修正案提高欺诈发行股票、债

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资

本市场违法犯罪的刑罚；严厉惩处非法

讨债行为，将采取暴力、“软暴力”等手段

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的行为

规定为犯罪；加大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的惩治力度，着力打击药品“黑作坊”，将

高空抛物、抢公交车方向盘、“冒名顶替

上大学”等写入刑法。

网络招聘禁歧视性内容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自3月1日

起施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

数、招聘条件、用工类型、工作内容、工作

条件、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网络招

聘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含有民族、

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

容。其招聘信息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在户

籍、地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

流动的条件。

规定还要求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履行网络安全保护

义务，确保用户信息安全。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招聘服务用

户信息保护制度，不得泄露、篡改、毁

损或者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

集的个人公民身份证号码、年龄、性

别、住址、联系方式和用人单位经营状

况等信息。

惩戒学生不能伤害侮辱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自3

月1日起施行。根据规则，在确有必要的

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

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

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根据程度轻重，规则将教育惩戒分

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

教育惩戒三类。其中，严重教育惩戒适

用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

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

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

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

等。

为防止将体罚和变相体罚作为教育

惩戒实施，规则明确禁止实施的不当教

育行为，如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

身体痛苦的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

反复抄写，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

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等。

企业“取名”自主权更强

新修订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自3月1日起施行。这项新规将企业

名称的预先核准制度改为企业名称自

主申报制度，赋予企业更大的“取名”

自主权。

新规施行后，登记机关向社会公开

企业名称的基本规则，企业可以通过申

报系统或服务窗口提交有关信息和材

料，对拟定的企业名称进行查询、比对和

筛选。企业对自己选取的企业名称自主

判断、决定申报、登记和使用，并承诺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规定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明确了

建立企业名称争议的行政裁决机制，对

于“傍名牌”等企业名称侵权行为，可以

请求登记机关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

起诉。

土地经营权流转“三不得”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自

3月1日起施行。办法围绕强化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进一步强化对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的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损

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农业生态环境，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所

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途，确保农地农用，

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制止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

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土地，禁止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禁止闲

置、荒芜耕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

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

矿、取土等。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

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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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杨伟伟） 2月25日至26日，汝州市司

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联合市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连续两天对我市部

分司法所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现场信

息化核查和警示教育活动。市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主任王超阳、张志军

等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煤山司法所，市司法局社区

矫正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对参加警示

教育的社区矫正对象认真核对身份

证件，逐一验明身份。市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工作人员要求全体社区矫正

对象要牢固树立服刑在矫意识，自

觉遵守法律规定、服从监管教育、按

时报到，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在风穴司法所，市检察院第三检

察部工作人员认真观看了河南省社

区矫正信息核查系统操作演示，现场

对部分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生物验证

（人脸、声纹识别），对该系统的功能

和准确性赞不绝口。

通过此次集中信息化核查和警

示教育学习活动的开展，筑牢了我市

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防线，加强了社

区矫正对象的纪律观念，严肃了纪

律，让其对自身身份加强了认识，端

正了态度，让社区矫正对象能够加强

法制观念，自觉接受社区矫正，顺利

渡过社区矫正期。

2月20日13时30分许，市公安局庙下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庙下镇一名

年轻女性在家中坐于二楼楼边，欲跳楼轻生。时间就是生命，值班副所长

宋吉星接到警情后，带领李鹏涛、朱许超、刘洋洋等人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名女孩坐在家中二楼阳台边缘情绪激动地

和父母争吵。民警立即劝说安抚其情绪，通过观察二楼阳台距地面大约有

5米高度，且下面地形比较复杂，无法铺设缓冲物品，此时该女子情绪激

动，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情况十分危险。宋吉星一边安抚女孩情绪，一边通

过父母向其了解事情经过。经了解得知女孩小张现年16岁，因为感情问题

被其父母反对，赌气欲离家出走被父母阻拦后，于是出现了轻生念头。

宋吉星耐心地劝说小张，李鹏涛等人在阳台下方小张视线盲区内随

时准备接应。所幸在宋吉星和其父母的耐心劝说下，小张终于放弃了轻生

的想法，被民警们救下搀扶下楼。随后民警们和其父母耐心开导了小张，

同时也向其父母强调教育子女要耐心沟通，遇到问题要好好交流，避免孩

子再次出现极端想法。小张父母表示今后一定耐心和孩子沟通交流，并对

民警的帮助表示再三感谢。

来源：平安汝州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首道） 春节期间，小屯镇坚持疫

情防控和禁毒铲毒相结合的原则，开展了大动员、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一是宣传再加力。镇政府组织镇综治办、派出所、文化站工作人员到

各村宣传禁毒铲毒工作，提高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意识，

使“种毒违法、种毒必铲、种毒必究”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并动员群众发现

毒情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二是排查更彻底。成立了多部门联合的踏查队伍，压实村组干部责

任，按照“不漏一处，不放一株，不留死角”的工作要求，全面排查，对辖区

内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荒山荒地等重点部位进行了地毯式清查，不放

过一处可疑地块。

三是执法必从严。加大打击力度，对发现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

者结合派出所予以严厉打击，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安全线”。目前，小屯镇禁毒铲毒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

庙下派出所

快速反应救下欲跳楼轻生女孩

小屯镇

扎实开展禁毒铲毒工作

这些新规3月起施行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一批关

系国计民生的新规也已从3月起

施行。刑责年龄底线降至12周岁、

网络招聘信息不得含有歧视性内

容、惩戒学生可以批评训导不能

伤害侮辱……法治有温度，社会

更进步。

市司法局联合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开展信息化核查和警示教育活动

图片来源网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通讯员 张红阳） 为深刻吸

取山东禹城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做好辖区消防安全工作，2月23日，汝州市

公安局煤山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蛋糕房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民警重

点检查了辖区内蛋糕房是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消防设施设备是否保

持完好有效，消防安全出口、通道是否畅通不被占用阻挡，电气线路、设备

及供水等是否满足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的相关要求。针对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火灾隐患，民警要求场所负责人立刻落实整改措施，并加强对员工的

消防安全教育，紧绷安全之弦。

煤山派出所

检查蛋糕房消防安全

民警检查蛋糕店内消防设备

女孩小张坐在二楼阳台边缘

社区矫正对象正在用手机进行生物验证


